
公部門安全及衛生防護
定期抽查作業程序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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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查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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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法源依據



壹 法源依據

核心重點

透過監督與抽查機制，落實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防護。

法源依據：

核心目標：

課責機制：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9條之1、第19條之2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42、44、45條
－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要點

確保機關提供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之安全及健康。

未依規定辦理，經命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致生重大災害及死
亡事故者，將依法裁罰。

法律授權

抽查監督

落實安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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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定期抽查前
準備作業

一、定義
二、抽查機關部分
三、受查機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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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一、定義

上級機關對所屬機關、保訓會對主管機關，每年應至少執
行1次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事宜抽查作業。

抽查項目

• 年度執行項目：以前一年度為原則。（115年為114年7月1日至同
年12月31日）

• 硬體設備、設施、環境類：以抽查當下情形為主。

參考：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指引



貳 二、（一）擬定年度抽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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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求辦理

抽查機關得制定年度抽查計畫（指引P.5-6），範例如下：

壹、依據

貳、目標

参、直屬受查機關概況

肆、前一年度定期抽查實施概況 （115年可略）

伍、本年度預定抽查場次及人力配置

陸、本年度定期抽查項目

柒、其他事項



貳 二、（二）抽選方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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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二、（三）抽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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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優先原則 專案優先抽選

前次定期抽查經抽查機關命限期
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

前一年度曾因未提供安衛辦法第
3條或第9條所定安全及衛生防護
措施，致發生重大事故或一般事
故者。

前一年度曾經抽查機關實施檢舉
案件專案抽查，經命限期改善而
屆期未改善者。

機關得選定「高風險職務機關」
或「前一年度曾發生重大事故之
機關」實施定期抽查。

得依據當年度政策重點（如特定
災害類型、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
形等），自行設定專案抽查主題
並據以實施。

確定名單後即通知受查機關



貳 二、（四）成立抽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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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及委員組成

• 召集人（1人）：由抽
查機關首長派任，或由
防護委員會召集人擔任

• 委員（3至5人）：得
由機關內防護委員會委
員擔任，或聘外部專家

• 受查機關為高風險機關，
時，得邀請高風險職務
主管機關擔任小組委員

小組運作及兼任

• 視需求（如區域、
數量、業務屬性）
等成立多個抽查小
組

• 召集人得由同一人
兼任

利益衝突迴避

• 避免遴聘顯有利益
衝突者（如受查機
關防護委員會委員）

• 抽查中發現，應請
其迴避，所為抽查
不列入紀錄



貳 二、（五）召開行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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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受查機關名單及書面資料

決定是否採分組進行

向抽查委員說明抽查日期、抽查項目、限期改善
判斷標準及相關書表填寫方式



貳 二、（六）發送行前通知給受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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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抽查

1.發送行前通知及當日行程

2.倘有個別訪談，建議事前提供訪談名單

書面抽查

請受查機關依小組委員份數，提供以下資料：

1.定期抽查安全衛生防護基本設施及前次建議事項執行情形自我檢核表(表一)

2.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表二)

3.其他佐證資料



貳 二、（七）寄送資料予抽查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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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一 自我檢核表

2. 表二 應辦理事項檢核表

3. 表三 安全衛生防護定期抽查意見表

4. 識別證或身分識別文件

實地抽查

1. 表一 自我檢核表

2. 表二 應辦理事項檢核表

3. 表三 安全衛生防護定期抽查意見表

4. 受查機關佐證資料

書面抽查



貳 二、（八）實地抽查準備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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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小組委員作業手冊 ▲定期抽查物品清單 ▲召集人及委員識別證



貳 三、（一）收到抽查通知後，進行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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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抽查機關通知，應指派專人
擔任業務聯繫窗口，並確認抽查
日期及形式（書面／實地）

指定專人擔任窗口

• 主政單位將「表一」及「表二」分派給權責
單位填寫及備妥佐證文件

填寫自我檢核表

受查機關



貳 三、（二）規劃受查當日動線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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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抽查

1. 規劃動線及安排座談場地

2. 準備文件檢核一覽表

3. 安排業務相關同仁出席

4. 倘抽查機關有個別訪談需求，應安排

安靜、獨立之空間或會議室



貳 三、（三）受查機關準備簡報 實地抽查

1. 機關組織員額、業務性質之概況

2. 「表一 自我檢核表」及「表二 應辦理事項檢核表」之填表情形

3. 前一年度安全及衛生防護執行過程與結果、歷年曾發生之災害事故或虛

驚事件等異常狀況，以及機關自我評估之潛在風險區域

機關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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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三、（四）受查機關寄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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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自我檢核，將相關表件及佐證資料，依抽查機關指定

期限（原則為抽查前2個月），按召集人及抽查小組委員

人數，函送抽查機關

備註：未被抽選為抽查對象之機關，應於12月底前填具「表一 自我檢核表」

及「表二 應辦理事項檢核表」，並提本機關之防護委員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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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定期抽查
執行重點

一、實地抽查
二、書面抽查



參 一、（一）實地抽查當日流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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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5分 開場

15分 受查機關簡報

30分 抽查小組檢核文件

90分 抽查小組現場查核

30分 抽查小組個別訪談

10分 休息時間

40分 綜合座談

- 結束



一、（二）抽查小組檢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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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自我檢核表

表二 應辦理事項檢核表

核心
文件

電梯使用許可證、公務車保養紀錄、電力設備維護紀錄

門禁管理紀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紀錄等

（請參考指引第41至60頁）

佐證
資料

參



一、（二）抽查小組檢核文件

▲可提供文件檢核一覽表
俾利查找資料及對應檢核

項目

▲資料夾建議分區擺放
俾利委員翻閱

參

現場示意▲
22



一、（三）抽查小組現場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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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設有扶手、防滑
條、勿堆積雜物

地板彈跳插座盒
易造成跌倒危害

使用延長線注意
電線過載問題

高處堆積物品應有
防墜落措施

注意室內燈管無光
衰，隨時保持通風

辦公室常見潛在危害

參



一、（三）抽查小組現場檢核

現場查核狀況（例示） 潛在危害風險分類

樓梯未設置扶手、護欄 （1）墜落、滾落

地面不平整、濕滑 （2）跌倒

轉角堆積雜物造成視線死角 （3）衝撞

檔案櫃上方堆置重物且無固定 （4）物體飛落

高櫃未設防傾倒固定器 （5）物體倒塌、崩塌

停車場人車動線未分流 （6）被撞

鐵捲門無防夾感應 （7）被夾、被捲

尖銳物品未妥善包覆 （8）被刺、割、擦傷

採光罩／石棉瓦屋頂無安全踏板 （9）踩踏（踏穿）
24

• 是否違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3條、第9
條及各機關安全及衛生設施管
理要點規定

• 得以事故風險矩陣判斷查核項
目是否具高風險

檢核標準查核項目

針對機關事前盤點可能存在的危害因子，找出對應的
潛在危害風險分類（參考指引第14、61至63頁）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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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事故風險矩陣 限期改善判斷參考模式參

操作3步驟

現場診斷

針 對 抽 查 發 現
缺 失 ， 觀 察 其
現 場 環 境 與 作
業流程。

指標給分

依據嚴重度（S）
與可能性（P）
進行評分。

計算風險等級

將 兩 者 相 乘
(S × P)，得出風
險總分，判定後
續處置。

-嚴重度 (S, Severity)： 發生意外後的受傷程度。
-可能性 (P, Probability)：發生意外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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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重大

S2
中度

S1
輕度

公務人員於工作場所執行
職務因該缺失而致死亡或
罹災人數3人以上

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未
達3人，且需住院治療

未達罹災程度之意外受傷，
且無須住院治療，經基本
處理後可繼續工作

P3
高度
可能

P2
中度
可能

P1
低度
可能

每年1次(含)以上；未設置
防護措施或防護設施無功
能，或所設置之防護設施
無法發揮其功能

每1-10年1次；僅設置部
分必要的防護措施，或對
已設置之防護設施，未定
期維護保養或監督查核

每10-100年1次；已設置
部分防護措施，且有定期
維護或監督查核

嚴重度(Severity) 可能性(Probability)

一、（四）事故風險矩陣參



27

風險等級 ＝ 嚴重度 x 可能性

可能性

P3 P2 P1

嚴
重
度

S3 9 6 3

S2 6 4 2

S1 3 2 1

紅燈：應限期改善 黃燈：建議加強防護措施 綠燈：建議做好風險管理

(仍得視實際情形，必要時限期改善)

一、（四）事故風險矩陣 風險燈號評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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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臺寬度不足，水溢流至地面易造
成跌倒風險

發電機電池正負極應加裝盲蓋，避
免誤觸感電

部分燈管出現光衰，影響室內照明，
可使用照度計進一步檢測

一、（五）現場查核示意圖參



▲盤點機關內維修工作高度超過2
公尺之區域，並制定標準作業流

程，避免人員墜落危害

水塔為局限空間，清洗時
應請廠商指派專人在場督
查

燃燒瓦斯室除裝設一氧化碳

偵測器外，建議加裝可燃性

氣體偵測器，以測定室內管

線是否洩漏

29

一、（五）現場查核示意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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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人因性
職業傷害調
整坐姿，緊
靠椅背避免
腰部承受過
度壓迫

確認電
力配線
安全性

柴油屬具危害性化學
品，應依「危害性化
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張貼標示及製作安全
資料表

中油標示

一、（五）現場查核示意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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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求辦理一、（六）個別訪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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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綜合座談

• 製作綜合座談會議紀錄，於抽查
結束10個工作日內送抽查機關

• 配合抽查小組委員提供補充資料

受查機關

• 由召集人擔任綜合座談主席

• 小組委員就抽查發現向受查機關
進行提問及確認

• 如需提供補充資料，應告知受查
機關繳交期限，列入會議記錄

抽查機關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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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抽查參

• 小組委員就受查機關提送之表一、表二及相
關佐證文件進行審閱

• 小組委員如對書面資料有疑義，可逕向受查
機關詢問，或經由抽查機關轉請受查機關說
明

• 倘受查機關無法即時說明，應於提問後10個
工作日內提出書面說明送抽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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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定期抽查
後續辦理事項

一、委員填寫表單

二、抽查機關製作結論報告

三、結論報告函送受查機關

四、抽查機關追蹤列管



肆 一、委員填寫表單
填表注意事項

A 抽查重點及抽查發現

抽查重點：得參考年度抽查計畫或抽
查小組行前會議決議事項
調整

抽查發現：填寫表二「點次」及「內
容」

5.緊急發電機所使用的柴油屬具危害
性化學品，但未有標示

B 建議改善做法

各 項 建 議 請 提 供 「 具 體 改 善 期
限」：

(1) 安 全 及 衛 生 防 護 類 缺 失
3個月為原則

(2) 職 場 霸 凌 糾 正 及 補 救 措 施
1個月為原則

A B

C

C 是否命限期改善

1.違反安衛辦法第3、9、35條規定
者，應勾選「應命限期改善」

2.有設置防護措施，但無造成一般
事故或重大事故之潛在危害風險
者，可勾選「毋須命限期改善」

35
D

D 綜合性意見

1.非屬違反安衛辦法及設施要點
規定之建議事項。

2.綜合性意見均非限期改善項目，
可由受查機關自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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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注意事項

A

B

C

D

A 限期改善項目

表二勾選「未執行」或「待改善」且表三勾選「應命限期改
善」之項目，須列出對應規定、抽查發現、主要災害類型、
建議改善作法、改善期限

B 綜合性意見

抽查機關彙整小組委員意見（同類別有多項建議可合併），依序列
出即可。非限期改善項目，由受查機關自行列管。

C 提示事項

(1)提醒受查機關提出書面理由
及限期改善函復期限。

(2)受查機關如對限期改善項目
有疑義，應於報告公文送達
之次日起10日內提書面意見

D 應否複查/改採實地

倘受查機關有限期改善項目，
應勾選「是」。

肆 二、抽查機關製作結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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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結論
報告至受
查機關

撰寫結論
報告

提送諮詢會
(視實際情形)

是否有
限期改
善項目

是

否

結案

由抽查機關判斷，
必要時召開會議
審查，函復受查
機關審查結果(維
持或修正報告)

是

否

追蹤列管
與複查

受查機關
對限期改
善項目是
否有疑義

肆 三、結論報告函送受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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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機關於實施定期抽查時，認受查
機關違反以下任一規定，依安衛辦法
第45條規定命其限期改善

安衛辦法第3條及第9條所定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

安衛辦法第35條所定知悉職
場霸凌之情形，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屬安全及衛生防護類案
件：抽查機關應比照定
期抽查之實地抽查程序，
組成抽查小組實施「限
期改善情形複查」

屬職場霸凌糾正及補救
措施之改善結果：由抽
查 機 關 「 列 管 追 蹤 」
（可書面審核）

解除列管：經抽查機關
審認符合規定後，始得
解除列管

屆期未改善者，抽查機關應要
求受查機關提檢討改善報告，
並調查相關人員違失責任

抽查機關應將屆期未改善之案
件通知保訓會。

1、抽查機關審認違反法規 2、抽查機關追蹤列管與複查 3、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案件

肆 四、抽查機關追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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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專案抽查

一、重大事故專案抽查

二、一般事故專案抽查

三、檢舉案件專案抽查

四、限期改善複查



伍 一、重大事故專案抽查

40

事故發生後
72小時內通報上級

機關及保訓會(表四)

上級機關

確認為重大事故範圍，於接獲
通報後10個工作日內組成抽查
小組實施實地抽查

保訓會

完成抽查報告，於發生事故日
起3個月內函送保訓會

接獲上級機關(或主管機
關)函報之抽查報告後，
提請機關發生重大事故
審議小組審議

事故發生機關

發生事故機關為主管機關時，
由該機關實施實地抽查

觸發條件：執行職務時發生事故，死亡或罹災人數3人以上



上級機關事故發生機關

事故發生後72小時內通報上級機關 接收一般事故通報

接收及審查調查報告：
1、如無應列管追蹤事項，完成內部陳核後予以結案
2、如係違反安衛辦法第3條或第9條所致者，可選

擇：
(1)實施實地抽查
(2)列入下次定期抽查實施實地抽查

發生事故機關為主管機關時，其通報及
調查報告函送對象均為保訓會

完成內部調查，填具調查報告，於發生
事故起1個月內函報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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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條件：執行職務時發生事故，罹災人數1人以上未滿3人，且須住院治療

伍 二、一般事故專案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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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檢舉人
具名且附有
佐證後，登
錄檢舉單。

1

違法事實明確 → 
組成抽查小組實施實地抽查 → 

確認屬實命其限期改善 (追蹤列管)

特殊
情形

續依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相關規定辦理 → 
請被檢舉機關說明 →

查無違反規定 → 回復檢舉人 (結案)

一般
情形

2

2

觸發條件：各機關所屬公務人員認機關有違反安衛辦法第35、41及47條規定時，
得向上級機關或保訓會提出檢舉

伍 三、檢舉案件專案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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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衛防護類案件 職場霸凌防治類案件

實地限期改善複查 列管追蹤（書面審核）

受查機關改善符合規定→解除列管

屆期未改善之後果

1. 要求受查機關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2. 調查相關人員違失責任及處理 (懲處)
3. 由保訓會予以裁罰

觸發條件：定期抽查或專案抽查有限期改善項目伍 四、限期改善複查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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